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四：土壤污染物排放检查

3.检查项：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

定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发现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

人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

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

（DB11/T 656-2019）、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

导则》（HJ 25.3-2019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五条 土

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。

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，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

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。

第三十七条 第二款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应当主要

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主要污染物状况；

（二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范围；

（三）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、公众健康风险或者生态

风险；

（四）风险管控、修复的目标和基本要求等。

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

（DB11/T 656-2019）



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（HJ 25.3-20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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